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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鼎胜新材 

保荐代表人姓名：张宁 联系电话：0571-85783756 

保荐代表人姓名：金田 联系电话：0571-85783757 

 

一、保荐工作概述 

1、现场检查情况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

信证券”）对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胜新材”、“公司”

或发行人）进行了现场检查，全面核查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

况、公司的独立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

况、经营状况等各方面内容。现场检查结束后，中信证券根据有关规定的要求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了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发行上市之前，鼎胜新材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2020 年度，鼎胜新材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得到贯彻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2020 年 12 月 28 日，保荐机

构通过现场检查对鼎胜新材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

规则，督导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督导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督导公司完整保存会议记录及其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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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3、督导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情况以及查询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3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13.54 元，新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 88,01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7,897.7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80,112.30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8）98

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6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为 125,400 万元，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1,254 万张，发行价格为

100 元/张，期限 6 年。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124,459.06 万元。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82

号），经其审验，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要求，中

信证券、鼎胜新材和各家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开户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集中

管理。 

2020 年持续督导期内，中信证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核查，核

查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等，确保鼎

胜新材能够依法运用募集资金，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4、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 11 次董事会会议，召开 2 次股东大会，保荐代表人对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文件进行了事前事后查阅，督促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会议文

件及决议，切实履行了保荐职责，未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5、其他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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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至 2021 年 4 月，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鼎胜集团”或“控股股东”）存在资金占用情形，具体可参见本报告书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规则

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2）2020 年，鼎胜新材实现营业收入 124.27 亿元，同比增长 10.59%，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5 亿元，同比下降-104.86%。2020 年，鼎胜新

材业绩下滑主要原因系： 

1）受国内新冠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初复产复工、货物物流运输等均受到

一定限制，导致产能利用率未及预期； 

2）公司产品出口主要以美元结算，2020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影

响了公司外销收入，同时也给公司造成了一定金额的汇兑损失； 

3）2020 年，公司主要原材料铝锭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铝价大幅波动对当

期利润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对鼎胜新材持续督导期间内

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格式、

披露时间及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包括持续督导期间的定期公告及临时公

告等。 

经核查，除上述资金占用情形外，持续督导期内鼎胜新材已按照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

及时、准确、真实、完整。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

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胜集团”或“控

股股东”）通过自身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对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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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其中 2020 年期初占用余额为 10,000 万元，2020 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

金额为 52,535 万元，2020 年期末占用余额为 6,858.36 万元（含利息 1,858.36 万

元）。2021 年 1-3 月，因鼎胜集团滚动资金需求，新增占用 38,000 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鼎胜集团及其控制的相关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归还全部上

述 2020 年末占用款项 5,000 万元及 2021 年新增占用 38,000 万元，并按 4.35%的

年化利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累计利息 2,314.81 万元。 

中信证券发现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后，督促公司对内部控制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有效整改，并督促公司主动向监管部门进行了报告。具体的整改

措施如下： 

1、督促上市公司主动向监管部门、独立董事汇报相关情况 

在基本查清资金占用相关事实后，中信证券督促上市公司主动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汇报，并与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积极协商制定还款计划，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2、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尽快偿还全部占用款项并结算相应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鼎胜集团及其控制的相关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归还全部

占用款项，并按 4.35%的年化利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 2,314.81 万元，

解决了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 

3、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内控制度，进一步提高持续规范运作能力及信息披露

水平 

（1）督促上市公司全面梳理、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资

金管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相关内控制度，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

杜绝出现任何形式的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切实维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利

益。 

（2）督促公司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公司董事会尤其是独立

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和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

经营和内部控制关键环节的监察审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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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督促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工作水平，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地履行

职责，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4、中信证券、会计师对公司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控制及规范运作培训 

中信证券、会计师对公司董事长兼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证券事务代表及资金部相关负责人等进行内部控制及规范运作方面的专项

培训，重点培训学习关于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方面的法规规定，督促

公司相关责任人员充分深入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治理制度，增强自我规

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 

四、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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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

报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张 宁  金 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